芒市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关于《云南芒市产业
园区总体规划(2021-2035年)》的听证报告

按照省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，芒市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10月28日下午举行了《云南芒市产业园区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听证会。现将听证会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:
一、听证会举行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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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听证会听证事项内容概要
本次芒市产业园区规划范围均位于芒市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、基本农田控制线以外，芒市城市增长边界控制线以内，总规划面积5.78平方公里。其中帕底片区5.41平方公里（其中帕底组团4.69平方公里、等岗组团0.72平方公里），遮放片区0.37平方公里。会议对规划方案是否合理进行听证。
三、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情况
根据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芒市工业园管理委员会进行了认真梳理，参会的听证代表共16位，在会上16位听证代表表示同意《云南芒市产业园区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，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整理为以下17条：
1.园区总体规划修编，要充分考虑人防工程；
2.规划的自来水厂，因主水源为清塘河水库储水量不能满足规要求，建议充分论证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；
3.建议园区污水处理厂尽可能的处理企业生产废水，生活污水尽量接入城市污水处理厂；
4.建议合理规划供电基础设施用地，保证园区企业用电稳定性；
5.建议规划中充分考虑帕底片区周边居民用电；
6.建议规划中充分考虑帕底片区周边村寨分家户、搬迁户预留用地；
7.建议规划中把握好“三区三线”划定的边界线，将原规划面积和现划定面积所做的规划相结合，将5.78平方公里的规划做实、做细；
8.当前，正在打造绿美园区，建议规划中充分考虑智能、节能要求；
9.建议对2025年、2035年相关产值数据再进行核实；
10.建议相关职能部门结合部门实际对规划进行充分论证；
11.规划编制要实、要科学，确保引入附加值高、产值高、税收贡献高的企业；
12.建议规划定位结合当前国家提出的国内大循环确定；
13.建议将各片区规划布局合理区分、明确；
14.建议总体规划编制中要与各种规划有效衔接，特别是要结合芒市“十四五”规划及2035远景目标、绿美园区来编制；
15.建议对新建、扩建污水处理厂要细写明，规划中2万立方米/d的污水处理厂与现有的帕底污水处理厂的关系，等岗组团和遮放片区是否需要建污水处理厂；
16.建议规划中产业定位要充分考虑原有的企业，确保原有企业能顺利通过环评报告，同时总体规划产业定位要与规划环评相符合；
17.帕底大道支线已建成，位置与原规划局部区域一致，总规修改要以实际建位置为准。
四、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
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经评议研究，以上17条意见和建议予以吸收采纳，并要求设计单位进一步完善《云南芒市产业园区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。
采纳的理由：以上意见和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，有利于提高规划成果质量，给予采纳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芒市工业园管理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0月31日

	
